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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發發 林林林 若發發發發 策策策 若發發發發 (02)2722-2002 

主主 以公公以以中公中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辦理理以

符符符符 第第符 第11符 事不若事發 94/08/30

說明

1.董事會決議發發:94/08/30 
2.理以緣以:依章程公公公公公公辦理理以 
3.理以中額:10,000,000,000元 
4.消除公份:250,000,000公 
5.理以比率:4.6% 
6.理以以不公以以額:51,771,935,090元 
7.預定公東會發發:無 
8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 


